附件

项目需求及技术规格

一、产品技术承诺

1.遵守国家及建设单位的工程管理、安全管理要求；

2.承诺有效期内，各种性能指标不降低；

3.投标方承诺其供应的本合同产品是技术先进、安全可靠、成熟的、质量优良的，产品选型均符合、经济运行和易于维护的要求；

4.投标方承诺所交付的技术资料完整统一和内容正确。

二、采购范围及数量

	序号
	灭火器类型规格
	规格
	新购数量（具）
	灌装数量（具）

	1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1kg
	80
	/

	2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3kg
	1007
	843

	3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5kg
	56
	286

	4
	推车式干粉灭火器
	35kg
	23
	/

	5
	手提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2kg
	66
	302

	6
	推车式二氧化碳灭火器
	24kg
	/
	1


三、采购界面

本次采购产品供货地点为采购方指定的位置，采购产品包括产品的包装、运输、产品抽检、质保期内的售后服务及易损件（密封件、喷射机构）的更换等内容，均包含在采购报价内(含税)。

四、产品技术要求

1.主要参数

二氧化碳灭火器工作温度范围应符合-10℃～＋55℃，干粉灭火器工作温度范围应符合-20℃～＋55℃。

2. 各部件规格及要求

（1） 推车式灭火装置应至少有钢瓶、喷嘴、虹吸管、阀门、行驶机构、灭火剂等部件。

（2）手提式灭火装置应至少有钢瓶、喷嘴、虹吸管、阀门、灭火剂等部件。

（3）弹性密封垫及相关部件应采用长期与相应灭火剂接触而不损坏或变形的材料制造。

3.外观

（1）灭火器各构成部件应无明显加工缺陷或机械损伤，部件外表需进行防腐处理，防腐涂层、镀层应完整、均匀。

（2）钢瓶上应有耐久的固定铭牌，端正地粘贴在钢瓶瓶身，内容包括：

①名称、规格型号、认证编号、执行标准、3C证号以及产品身份信息证明等。

②适用范围及使用方法等：应有图文标识灭火器的内容。

③主要性能：包括灭火剂名称、灭火剂量、灭火剂纯度、水压试验压力、使用温度、灭火级别等。

④使用注意事项：包括放置、定期检验等要求。

⑤灭火器生产厂家名称、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邮编等信息。

4.钢瓶

（1）灭火器瓶应采用无时效性镇静钢、合金钢制作。

（2）制造钢瓶的钢种须经国家或国际有关部门鉴定认可。制造钢瓶的材料，必须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并有质量合格证书。钢瓶制造厂应按炉灌号进行各项验证分析。

（3）灭火器瓶的设计、制造、检验、钢印标记和铭牌等应符合国家现行《气瓶安全监察规程》及《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相关规定。

（4）灭火器瓶的公称容积和外径（或内径）应符合GB5099的相关规定。

（5）灭火器钢瓶材料的耐腐性能还应允许长期贮存所充装的气体，钢瓶涂红色环氧漆。

五、其它相关要求

1.供货要求

投标方承诺应按照采购方下达的产品订单、到货时间（下达供货通知后7天内货到现场）、地点等要求，准时交付产品，其中包含《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报告、《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产品主要技术参数、使用操作说明书等必要的资料。提供的灭火器应在供货前3个月内生产制造。

2.包装、运输、搬运要求

投标方提供的产品有完整的包装，应满足运输及搬运需求，有详细的注意事项、安全及产品保护等要求说明。按需求方要求放置指定位置。

3.售后服务要求

（1）投标方应承诺投标产品保证能在72小时内将本次投标气体储存装置重新充装药剂并恢复工作。
（2）质保期：灭火器保修期为2年，自到货之日起计算。

（3）在质保期内，投标方承诺投标产品提供7×24小时电话技术支持；如果出现严重技术问题招标人要求紧急处理，投标方技术人员应保证在收到买方通知后2小时之内提出解决方案，24小时内到达设备现场，并在48小时内给予修复，如不能现场排除，应采用替换方式解决。

（4）质保期内，投标方承诺每月派专人对本公司提供的产品进行一次巡检，因质量问题导致损坏、压力不足需报招标方消防管理员登记后无条件更换。

评审方法

一、评审原则

1.本项目采用最低价法评审。

2.通过符合性检查的供应商才可以进入比价。

二、响应文件的符合性审查
比价小组对响应文件进行资格性符合性审查，确定实质性响应谈判文件要求的供应商。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按无效处理：
1.响应文件未经供应商盖章和单位负责人签字。

2.供应商不符合国家或者谈判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

2.1本项指供应商的资格条件不满足以下要求的：

2.1.1供应商名称与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不一致；

2.1.2资质条件不符合国家规定和谈判文件的要求；

2.1.3其他谈判文件中要求的资格条件。

2.2本项还指供应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2.2.1为采购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或与采购人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的；

2.2.2为本采购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或者由本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代理参加谈判的；

2.2.3与本采购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

2.2.4与本采购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相互控股的；

2.2.5与本采购项目的采购代理机构的法定代表人相互任职的；

2.2.6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如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的不同单位，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谈判的；

2.2.7重新开展采购后，原供应商在前次采购中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的；

2.2.8重新开展采购后，原供应商在前次采购中拒绝签订本项目采购合同的；

2.2.9法律法规或谈判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3.同一供应商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响应文件或者最后报价，但谈判文件要求提交备选方案的除外。

4.报价低于成本或者高于采购文件设定的项目预算金额（最高限价）的。

4.1报价超出项目预算金额（最高限价）的；

4.2评审小组发现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报价，使得其报价可能低于其成本的，应当要求该供应商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供应商不能合理说明或者不能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由评审小组认定该供应商以低于成本报价竞标，并按无效处理。

5.响应文件非法定代表人签字时，无法定代表人有效授权书的。

6.供应商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的。

7.谈判文件明确规定可以按无效处理的其他情形。

三、评审方法
比价小组只与被确定为实质性响应文件要求的供应商进行比价。未实质性响应谈判文件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比价小组应当告知有关供应商。

比价小组按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对供应商进行排序，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本项目的成交供应商。

上海长征医院

灭火器采购

响应文件

项目编号：2023-JH1902-XZ01
供应商：_____________________（盖单位公章）
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
供应商名称：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职     务：                     
系                            （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特此证明。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在此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本人___________（姓名）系____________________（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现授权__________（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提交、撤回、修改灭火器采购、项目编号：2023-JH1902-XZ01响应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供应商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年____月____日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在此粘贴身份证复印件



报价一览表
供应商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编号：2023-JH1902-XZ01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名称
	投标总价
	交货期
	备注

	灭火器采购
	小写：

大写：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备注：如有报价声明，必须在报价一览表写明，否则在评审时不予认可。
投标分项报价表

供应商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招标编号：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按招标文件采购清单列明各项单价及总价组成

供应商名称：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日期：

1、 供应商也可自行设定本投标分项报价表的格式，但必须详细地列明投标总价的组成。
2、 《投标分项报价表》如有多页，每页必须由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人签字或盖章之外，还必须同时盖单位章。
     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资质证书或认证证书

提供投标产品的《国家消防装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验报告、《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产品主要技术参数、使用操作说明书等必要的资料复印件。

承诺满足《项目需求及技术规格》的全部要求。
以上资质须加盖供应商公章

廉洁诚信承诺书
致上海长征医院

为确保采购、招标活动公平、公开、公正开展，推进廉洁诚信建设，预防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保障采购、招标活动中各方的合法权益，我公司在参与采购人的采购、招标工作时自愿作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持廉洁、诚信的原则，恪守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规范，不从事并抵制不廉洁、不诚信行为。
二、严格杜绝以下行为：
（一）给予或以借用等名义向采购人有关工作人员、采购采购代理机构有关工作人员、谈判小组成员等提供财物；
（二）向采购人有关工作人员、采购采购代理机构有关工作人员、谈判小组成员等提供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三）向采购人有关工作人员、采购采购代理机构有关工作人员、谈判小组成员等赠送礼金、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
（四）支付、报销应由采购人有关工作人员本人、配偶及子女，采购采购代理机构有关工作人员，谈判小组成员等负担的费用、票据； 
（五）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资质证明、财务证明等材料；进行虚假承诺、夸大产品或服务性能和质量等指标；泄露采购人商业秘密；与其他单位等相互勾结、串通，用不正当手段排挤其他竞争者，干扰公平竞争的情形； 
（六）其他影响采购招标活动公平、公开、公正开展及损害采购人经济利益、形象和声誉的不廉洁、不诚信行为。
三、我公司承诺：不存在与本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本单位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项目的投标情形；
四、如采购人有关工作人员、采购采购代理机构有关工作人员、谈判小组成员等发生不廉洁、不诚信行为，我公司有义务及时向采购人监督检查部门举报或投诉。
五、我公司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支持、配合采购人有关部门对有关不廉洁、不诚信行为的调查。
六、如违反以上承诺，我公司自愿接受采购人依据相关规定对我公司进行严肃处理。采购人可按我公司不廉洁、不诚信行为的严重程度，对我公司实行1至3年或永久期限的市场禁入。
我公司不廉洁、不诚信行为造成采购人经济损失的，由我公司予以赔偿。
七、本廉洁诚信承诺书经我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后生效。
八、本廉洁诚信承诺书的效力范围既包括采购与招标阶段的行为，也包括合同签订及履行阶段的行为。
单位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2

